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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農業部 

 

吳明儒委員 

優點 

一、 積極辦理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研議辦理農村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提供政

策重要參考。 

二、 農糧署設立性別亮點業務報告具有前瞻性及積極性。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對外性別宣導，在不同業務單位辦理不同宣導主題，應強化共同主軸及深化

宣導方式。 

二、 各機關性平小組會議除訂定相關性別平等實施方案外，應呈現有助於促進

性別平等之建議與採納作為及成效。  

三、 跨機關合作或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之做法，宜檢討並加強。 

四、 推動性平綱領所辦活動及課程中，應落實滿意度調查並建立政策回饋機制。 

 

秦季芳委員 

優點 

一、 部內高階職務及重要決策委員會之女性比例皆已超過 40%，可見對農業相關

領域人員決策之性別分布既有刻板印象已有大幅改善方能有此改進，殊為

可喜。 

二、 部內人員參與性別平等訓練課程，參訓率比例均高，顯見各單位重視及用心。 

三、 土石流防災專員培訓計畫、推動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農水署促進決策參與、

農水署打造具性別友善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均有相當優異之投入。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部分法規尚無法完成改革及修訂，也請進行更詳細之性別統計與分析，以便

在研擬修法條文時能有更合宜之事實基礎，以及對未來發展能保適當規範

之可能性。 

二、 農會會員既為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自願參加在地農民團體，以農地及

戶籍所在地之空間關係作為判斷有無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然資格限制是否

因此對不同性別造成不同影響，尤以農地之持有者及在農村中戶籍內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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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決策代表，仍有性別差異，非僅自表面統計即可得出無涉性別差異之結

論。 

三、 建議所有措施及法規檢視，宜具性別意識加以確認，對不同性別不至於因其

實質處境及條件造成不利之後果或形成障礙。 

四、 若干活動已具創意或可見努力，但因重複未能獲得分數，期勉未來留心，鼓

勵各單位提供及交流更多推動及培訓之創新作法。 

 

顏玉如委員 

優點、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性別統計除性別類屬外，亦需納入複分類且特別關注不利處境者，檢視性平

網站上的統計指標及本次所新增 5 項統計指標，部分已蒐集性別與縣市、

年齡、教育程度等項目，但顯少納入不利處境者之性別統計，建議未來應持

續新增。此外，也建議強化性別統計運用，鼓勵機關於各項施政中應用性別

統計，包括對外宣傳/宣導文件，在落實性別觀點循證決策，，同時，也能適

時彰顯性平工作成效。 

二、 肯定性別分析多能依主題蒐集統計資料，並酌予說明統計數據或解釋現象

原因、提出建議事項。鼓勵在此基礎上持續精進品質，建議：(1)肯定目前

辦理機關涵蓋率已達 30.76%(含人事處)，為促進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推動品

質，建議可針對性別統計指標中性別落差較大議題或政策進行性別分析，持

續提升機關涵蓋率；(2)分析報告內容方面，擴大報告主題資料收集範圍，

例如「113 年度 EAP 性別分析報告」雖有針對性別與個別諮詢議題進行交織

性分析，但若能再納入年齡、工作性質、婚姻關係或職級等類屬，更能呈現

服務使用者概況與問題；或「土石流防災專員性別分析報告」除培訓人員性

別、年齡外，可進一步呈現防災專員/培訓人員資格要件、專員職等與平均

任職時間、縣市/區域別等，有助於在探究長年性別落差現象中可能的改善

策略；又或「漁村家政班性別分析報告」可增加縣市/區域別、年齡、具漁

民身份否等，，可更細緻了解漁村家政班特性。接續再就此些資料的社會性別

處境進行探究或說明，以更能凸顯該議題性別特性與問題。此外，也建議在

分析報告建議部分，可再強化所提出建議與前述結果之連結性(如「土石流

防災專員性別分析報告」中提及專員分工，但統計分析中則未有論述)，，以

及所提建議之明確分工與如何落實於相關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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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肯定性別預算依循程序編列並提報性平專案小組，執行率與達成率方面 113

年較 112 年亦有所提升，建議持續追蹤。 

四、 性別影響評估除了依程序辦理外，也期待能夠提升檢視品質。在本次所檢視

案件中，有案件未就該計畫或法律案提出性別統計者(遠洋大型鮪延繩釣漁

船及魷釣漁船專案收購計畫、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5 條之 1修正

草案），多數均未探究統計性別差異與交織性分析、亦無提出計畫性別議題

(僅農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部部分計畫案未訂定性別目標/

績效指標、性別預算；而法律案部分則缺乏說明如何將修訂法案內容或將性

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內涵納入授權命令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建議機關

仍應持續加強性別影響評估品質，包括強化內部程序與必需要件之檢視、及

同仁教育訓練，同時也在計畫通過後執行期間之管考或次年度計畫提報時，

可納入性別效益分析，檢視階段性工作成效，以確保計畫有其性別產出效益。 

五、 性別意識培力方面，CEDAW實體培訓課程需符合規範主題，如暫行特別措施，

但所報為性騷擾課程。再者，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缺乏課程需求評估與規

劃不同屬性人員之課程，建議可依據規範性之政策內涵、業務融入性別、主

流化工具應用等與個人需求，進行需求評估後，再依據一般人員、主管與性

平業務人員，設計規劃並提出基礎與進階課程架構，也包括主流化工具/影

響評估的精進；部也需針對課程辦理課後回饋及年度檢討，並提出策進作為。

此外，機關目前尚提出有相關之教材(非講師授課簡報)，亦建議應積極辦

理，作為機關內部同仁培訓之參考。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一、 農業部透過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跨單位及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會議議題多元豐富，拓展性別平等議題之廣度及深度。對外性別平等宣導管

道形式多元，包含文宣及廣播電台，議題豐富多元，均值得肯定。 

二、 尚待精進方向如下。 

(一) 基本項目 

1.辦理對外性別平等宣導：提報多項宣導資料，惟多屬補助案，或屬依法應

辦理之性騷擾宣導，建議未來結合業務自製對外宣導內容，且不僅有標語，

可呈現較豐富之性別平等內容。此外，就宣導成效可採量化與質化綜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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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不同性別參與者辦理滿意度調查及蒐集回饋意見，以評估及精進宣

導內容及方式。 

2.機關性別平等專區網頁建置情形：現行專區網頁內容可再提升豐富度，例

如增加性別意識培力教材、性別相關研究或出國報告、性別平等相關活動

資訊等。 

3.鼓勵所屬機關或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 

(1) 所屬機關皆訂有性別平等相關計畫，建議納入推動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例如可檢視是否均設有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及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以提升

計畫之豐富度。部計畫大多缺少成果評估及策進相關資料。建議強化運

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並藉由辦理滿意度調查、訂定政策回饋與改善

機制等，評估成效及精進計畫執行內涵。 

(2) 為鼓勵向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友善措施，以及針對不利處境族群推

動性別平等，建議可編製或修訂相關業務指引、參考手冊，引導所轄業

者或團體推動性別平等。 

(3) 建議檢視與地方政府業務互動機制與平臺，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交流，或與地方政府合作促進農林漁牧團體及業者推動性別平等。 

(4) 辦理性別議題相關研究建議擴大範圍，將性別交織不利處境者（例如身

心障礙、原住民及新住民女性等）納入研究，了解其特殊處境及需求，

以發展適切之政策措施。 

(二)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建議就推動計畫部分未達成目標值之工作項目指標積極研議改善做法，並

就超越目標值甚多之指標進行滾動修正，調升績效指標挑戰度及困難度。

部所提報性平綱領之辦理情形，建議強化成果與性別平等關聯，並強化運

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藉由辦理滿意度調查、訂定政策回饋與改善機制

等，精進相關工作。 

(三)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意見涉

及點次之進展尚有進步空間，例如針對農村女性之調查資料、農村女性受

氣候變遷影響缺乏評估、農會法限制會員每戶 1人之修法進展緩慢、農林

漁牧團體女性決策參與過低等，請積極推動相關工作，並檢附佐證資料。 

(四) 性別主流化 

1.性別統計與分析：建議性別統計新增包含不利處境者複分類；性別分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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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參考本院出版之《性別分析參考手冊》，加強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如運

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及交織性等面向，蒐集利害關係人(政策規劃者、服

務提供者、受影響者)之性別統計資料，檢視性別落差及評估落差原因，尤

其關注不利處境者受影響之情形，以及依報告分析之性別議題，提出因應

策略及分工，納入業務執行。例如：員工協助方案之性別分析報告可深入

解析性別差異根本原因，將分析結果納入下年度計畫；漁村家政班性別分

析報告增列複分類之交織分析；土石流防災專員性別分析報告應避免具性

別刻板印象之原因分析，增加說明後續計畫如何促進女性參與。 

2.性別影響評估：部分案件欠缺完整之性別統計資料，以及未進行交織性分

析，並依性別議題評估結果訂定性別目標、策略或措施等，未來可再加強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品質。部可增加對於國際條約、協定及兩岸、臺港、

臺澳協議草案、國際合作方案等之性別影響評估，從研擬規劃、決策、執

行、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融入性別觀點。 

3.性別意識培力辦理情形 

(1) 所報 CEDAW教育訓練課程之佐證資料不足，難以辨識課程內容是否包含

CEDAW 暫行特別措施、直接或間接歧視等；部多屬法定應辦之性騷擾防

治課程，無法核予分數。 

(2) 所報自辦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之佐證資料不足，難以確認是否有針對不同

人員屬性設計不同課程內容，亦難以佐證進階課程占比。部建議檢討年

度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據以策進及規劃下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五) 加分、扣分項目 

1.本次提報之加分項目，多與其他考核指標及前次考核加分項目內容相似、

重複提列或屬例行性業務之情形，建議依據加分項目評核指標內容，發展

具創新性之性別平等推動工作，並加強考核自評及相關佐證資料之歸納與

綜整作業，以避免資料重複提交。 

2.本次考核提報之部分成果資料，僅提供自評說明，缺乏或未有完整之佐證

資料，或有佐證資料未能證明屬於考核期間辦理，建議提報資料須對應考

核指標內涵，並周延、豐富化相關佐證，以完整呈現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

具體作為。部分佐證資料如活動簽到表，包含身分證資料，屬於個人隱私，

建議通案事先提醒相關機關（構），於提供資料時將身分證字號予以遮蔽。 

3.本次經扣分之項目包括：經檢視違反 CEDAW應修正而未完成修正之法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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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未依規定時間報送 112及 113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建議於下次

考核前積極推進修法進度，並依本院規定時間報送計畫與成果相關文件。 

 

 


